
TEC 地震儀器中心儀器借用規則及承諾書 

 

110/08/03 修訂，經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儀器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民國 113 年 3 月 01 日修訂 

 

1. 使用本平台之儀器(包含地震儀、GNSS、地球物理儀器，下同)借用需於每年七月底前

提出申請，儀器管理委員審查通過案件，於十月底公告，視儀器使用規劃及儀器數量

借出。 

2. 每次借用期限以兩年為限，借用期限結束時須歸還儀器以及繳交所獲得的全部原始觀

測資料，若未達成承諾，將依情節輕重停止該計畫主持人儀器借用權利一至三年。 

3. 重大計畫需長期借用者，須提出詳細規畫以專案方式申請，經儀器委員討論通過始得

借用。短期性任務(三個月內)的儀器借用亦須經儀器委員會審定。 

4. 申請者需定期(每年)繳交儀器運作與維護報告，如未能如期完成儀器架設，應來函儀

器中心說明理由，否則應繳回借用的儀器。若儀器未按時歸還，將依情節輕重停止該

計畫主持人儀器借用權利一至三年。 

5. 申請者和野外實驗工作人員，有義務熟悉儀器操作，並提供正確資料，無相關經驗

者，應參加台灣地震科學中心儀器與資料處理研習會。 

6. 申請者需負擔儀器搬運和人員差旅之全部費用，若儀器架設在國外，需負責儀器裝運

事宜，包含進出口所需費用及關稅。 

7. 申請者需負責協調測站用地事宜，並在儀器安裝之前獲得所有儀器架設的許可。 

8. 申請者需妥善保管儀器，避免因操作不當或保護不周，導致儀器損毀或遺失。 

9. 所繳交的資料兩年後即對國科會認定的計畫主持人及其團隊成員公開，博士後研究

員、學生和助理在申請時需副本通知所屬計畫主持人並獲得許可。 

10. 申請者有責任與義務繳交儀器平台所蒐集之資料，資料的公開將對全體社群帶來益

處。若儀器用於教學、實驗未達預期結果或數據缺乏意義，經向儀器平台管理人員解

釋並取得同意，可豁免該資料公開。如遇特殊情況需要延期資料公開，經向儀器平台

管理人員解釋並取得同意，最長可延期兩年。 

11. 除經儀器委員會討論通過者外，借用儀器僅供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使用。違者將依情

節輕重停止該計畫主持人儀器借用權利一至三年。 

 


